主旨：國科會補助''國內舉辦之研討會''得依需要核列臨時工資，提供扥兒服務作為研討會經費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 "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,媒體及文化小組''第11次會議提案第三項決議辦理。

二、申請本案該項補助費用,請比照政府相關法令規定並循申請機關內部審核程序級標準辦理。

